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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天津滨海新区公安局

禁毒支队民警走进新港中学为青

少年讲解毒品的危害。 据介绍，

民警围绕“毒品滥用基本常识及

危害” “青少年染毒探因” “为

青少年防范毒品支招” 三个方

面， 通过案例剖析、 以案释法、

实物讲解等方式进行深入浅出的

讲解， 大力宣传禁毒法和天津市

禁毒条例， 引导全体学生了解毒

品知识、 认清毒品危害、 抵制毒

品诱惑。 （ 6 月 26 日 《今晚

报》）

未成年人是毒品接触的高危

人群， 对新事物好奇心强， 分辨

能力弱， 是禁毒宣传教育的重点

人群。 同时， 目前未成年人毒品

犯罪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即文化

程度较低、 家庭教育缺失、 大多

受成年人教唆。 可见， 涉毒未成

年人实际上也是受害者。

根据禁毒法、 治安管理处罚

法和戒毒条例的规定， 对屡戒屡

吸、 吸毒成瘾严重并危害社会的

青少年吸毒人员， 公安机关依法

从严处罚。 然而， 未成年人在成

长阶段， 心理叛逆， 甚至出现心

理不健康的情况， 导致其实施涉

毒犯罪行为， 多是因为缺爱或者

疏于监管导致， 且在已满 14 周

岁不满 16 周岁的年龄段， 对自

身行为所导致后果， 尚不能完全

承受。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贸然

采取逮捕、 起诉等手段， 会对其

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影响， 既与未成

年人保护的方向相悖， 又无助于改

善社会治安秩序。 基于此， 最高人

民检察院曾明确， 对涉毒未成年人

少捕慎捕， 对未成年人大力开展禁

毒宣传教育。

同时， 根据禁毒法， 教育行政

部门、 学校应当将禁毒知识纳入教

育、 教学内容， 对学生进行禁毒宣

传教育。 根据 《关于加强禁毒工作

的意见》， 要发挥学校主渠道作用，

重点针对青少年等易染毒群体开展

毒品预防教育， 实现普通中小学

校、 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毒品

预防教育全覆盖。 在法律和政策推

动下， 各地中小学生普遍接受过毒

品预防教育， 同学们大多建立了毒

品危害的意识。

可见， 未成年人禁毒， 关键是

守住教育“主战场”。 首先， 教育

行政部门、 学校应当将禁毒知识纳

入教育、 教学内容， 对学生进行禁

毒宣传教育， 并针对中小学生制定

专门的毒品预防教材。 同时， 在对

中小学生进行毒品预防教育的过程

中， 我们必须转变禁毒教育理念、

解决禁毒体制机制问题、 落实政策

法律保障等。 此外， 应尽快建立评

估制度和体系， 对青少年毒品预防

教育效果进行评价， 可以考虑对中

小学校的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实施

一票否决， 提升教育效果。 特别

是， 未成年人毒品预防教育， 是一

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学

校、 家庭、 社区及相关职能部门共

同努力、 协同配合。

村民郭某在伐树过程中被砸

伤， 伤情严重， 需签字立即实施

手术， 在无法联系到家人的情况

下，村委会主任杜某出于好意，在

手术治疗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治

疗结束后，郭某遗留偏瘫残疾。郭

某以夏邑县某医院和商丘市某医

院存在医疗过错为由起诉， 要求

两家医院赔偿损失。 法院认定夏

邑县某医院对郭某在诊疗过程中

存在过错， 判决该医院赔偿郭某

各项损失共计 126931 元。 后郭

某以杜某没有经过郭某及家人同

意在手术单上签字为由， 起诉要

求杜某承担赔偿责任共计 10 万

元。 夏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郭某

诉讼请求。 郭某不服， 提起上

诉， 商丘中院审理后维持原判。

（6 月 23 日澎湃新闻）

郭某要求杜某赔偿的理由乍

一看似乎很合理， 因为没有杜某

的签字便不会有医院的治疗， 同

时也不会有诊疗过错。 但其“白

眼狼” 式做法既让仗义者心凉，

也是对法律的曲解和误读。 根据

《民法典》，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

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救助

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也就是说， 人们在紧急情况

下救助他人的， 即便给受助人造

成损害， 也无需承担民事责任，

除非救助人存在重大过错。 该规

则完全契合社会常识和人之常

情， 要知道， 看到他人面临危难

之时， 能够出手相助已经需要鼓

足勇气， 甚至面临着极大危险，

本就不该过于苛责。 如果非要救

助人承担责任的话， 见义勇为，

紧急救助他人将更加稀缺， 甚至

会出现救人之前先让受助人签订

免责声明的荒唐场景。

根据 《民法典》 规定， 医务

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

明病情和医疗措施。 需要实施手

术、 特殊检查、 特殊治疗的， 医

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

医疗风险、 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

并取得其明确同意； 不能或者不宜

向患者说明的， 应当向患者的近亲

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 否则，

造成患者损害的， 医疗机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

者等紧急情况， 不能取得患者或者

其近亲属意见的， 经医疗机构负责

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 可以立

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可见， 《民法典》 明确赋予紧

急情况下医护人员对患者的紧急救

治权， 无需患者或家属签字即可抢

救。 也即， 村主任杜某的签字与郭

某的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因为医院在紧急情况下经负责人签

字后也可直接实施抢救， 杜某的签

字只是免除了繁琐的中间环节。 相

反， 要是没有杜某的签字， 还会耽

搁对郭某的抢救时间， 郭某极有可

能受到更大损害。

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 都不能

让紧急情况下签字的救助人承担责

任。 人民法院摒弃“谁说谁有理”

思维， 向“弱势但无理” 的诉求说

不的裁判， 保护堂堂正正的善行义

举免遭讹诈， 符合朴素的是非观、

善恶观和正义观。

相比传统毒品， “新型毒

品” 更具伪装性和诱惑性， 同时

更易获取， 对青少年有很大的危

害性。 “笑气” “邮票” “开心

水” ……它们化身零食模样， 一

旦食用， 被害人就会万劫不复。

警惕“新型毒品” 的花式伪装，

培养识毒拒毒能力很有必要。

(6 月 26 日新华网)

近年来， 我国加大了对涉毒

犯罪的打击力度， 也取得了显著

成果， 但毒品犯罪仍然禁而未

绝， 尤其是新型毒品犯罪变得日

趋猖獗， 种类和数量都呈上升趋

势，成了毒品犯罪“新的增长点”，

给禁毒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新型毒品犯罪相比传统毒品

犯罪有较大的不同， 新型毒品更

具伪装性和诱惑性， 一则给相关

部门打击毒品犯罪带来了难度，

一些地方执法部门在打击传统毒

品方面“更有办法”， 而对新型

毒品却可能“力有未逮”， 相关

部门对于这些不断变换面目的新

型毒品， 就容易出现打击滞后的

情况;二则， 新型毒品对社会公

众的危害更大， 公众对新型毒品

也认识不足， 更容易误入新型毒

品设下的陷阱， 尤其是青少年容易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染上毒瘾， 从

而害了他们一生。 这些原因的存

在， 都给了新型毒品滋生蔓延的机

会。

面对“魔高一尺” 的禁毒新形

势， 就需要执法部门能够“道高一

丈”。 如面对新型毒品海外代购等

情况， 要能落实好快递的“收寄验

视、 实名收寄、 过机安检” 3 项制

度， 加强对智能快递柜等寄递新业

态的监管。 面对年轻人、 青少年成

为新型毒品“目标群体” 这一现

象， 也要加强对相关人群的宣传教

育工作， 让相关人群认识到新型毒

品的危害， 这样能够避免更多年轻

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染上毒瘾，

在悬崖边拉他们一把， 同时， 还要

将相关人群纳入重点盯防对象。

不能让新型毒品犯罪处于禁毒

的“死角”， 要合力戳破新型毒品

的花式伪装， 堵上新型毒品暴露的

“犯罪盲区”。 新型毒品犯罪日益猖

獗， 需要相关部门及时调整打击策

略， 应对毒品犯罪新情况新趋势，

对新型毒品犯罪加强打击， 并注重

精准打击力度。 要亮出惩治利剑，

补上执法短板， 扫除禁毒工作的盲

区与死角， 让新型毒品不再有生存

与滋长的空间。

堵上新型毒品暴露的“犯罪盲区”

“紧急签字”不担责让好人无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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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近日， 成都地铁车厢内一段“女

子对小孩跳不雅热舞” 的视频引发與

论热议。 成都地铁运营宣称， 经核

实， 视频中的小男孩为女子同行儿

童， 并呼吁广大市民乘客坚持安全文

明出行。 (6月 26日 《上游新闻》 )

百家讲：

对类似在地铁车厢内 “跳不雅热

舞” 这种不文明行为并非没有规则约

束。 比如，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

与服务管理办法》 规定， 乘客不得有

影响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秩序的行为，

其中就包括了 “推销产品或从事营销

活动， 乞讨、 卖艺及歌舞表演， 大声

喧哗、 吵闹， 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

音 ” 以及 “滋扰乘客的其他行为 ”。

《成都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 也

规定： 车厢内禁止有影响城市轨道交

通公共秩序、 公共场所容貌等行为。

可见， 在地铁车厢内跳舞， 不管雅与

不雅， 都是违规的行为， 周围乘客、

运营单位均有权予以制止。 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 对于乘客在城市轨道交通

车站、 车厢内有 “其他影响城市轨道

交通公共秩序、 公共场所容貌和环境

卫生的行为”， 亦即乘客违反第三十

九条第七项规定， 并不需要负任何法

律责任。 这恐怕正是一些乘客不把相

关 “禁止性管理规定” 放在眼里的根

本原因。

显然， 遏制地铁车厢内类似 “跳

不雅热舞” 的不文明行为， 除了寄希

望于乘客的 “道德自觉”， 关键在于

有关地铁运营管理方要加大巡查力

度 ， 发现乘客不文明行为应及时制

止。 同时， 在相关规则的制定和修订

上， 不妨也加入惩罚性条文。

———王志顺

事由：

“咬人、 护食、 打架等脱敏训练

课程 ， 1-2 个月 3500-4500 元 。 ”

近日， 成都某宠物学校的工作人员向

记者介绍。 在社交平台上， 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动起了 “送狗子去上学” 的

念头， 给爱犬报名宠物学校以纠正一

些不良习惯。 但最近， “铲屎官们”

因一条 “训狗视频” 悬起了心。 （6

月 25 日 《成都商报》）

百家讲：

虽然目前不少宠物学校的工作人

员都自称是 “宠物训导师” “职业训

犬师”， 并持有相关证书， 但这些证

书五花八门、 真假难辨， 甚至花几百

元就可在市面上买到。 而不少训导师

跟着 “训狗视频” 教程学来的方法，

也大多采用了像某知名训犬机构那样

简单粗暴的方法。 显然， 这样的训导

师不能帮助宠物主人掌握基本的动物

心理学、 行为学的知识和技巧， 也难

以让 “问题小狗” 纠正扑人、 暴冲、

随地大小便等不良习惯。

事实上， 大部分 “问题小狗” 与

宠物主人的行为及管理方式相关， 如

主人过于溺爱或纵容， 以及不科学的

互动方式， 就会造成小狗养成各种不

良习惯。 可见， 送狗子 “上学”， 狗

主人也该 “补课”。 当然， 对狗进行

社会化训练是必要的 ， 但狗不会说

话， 训导师会不会虐狗， 成为焦点问

题 。 反对虐待动物是现代文明的底

线， 有关部门亟需制定相关法规和行

业标准， 加强对宠物训练市场的规范

和监管 ， 别让宠物 “训练营 ” 沦为

“暴力营”。 ———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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